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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樓立法倡兼管舊契樓 須有售樓書 圖則統一格式
~~~~~~~~~~~~~~~~~~~~~~~~~~~~~~~~~~~~~~~~~~~~~~~~~~~~~~~~
本報早前報道干德道豪宅The Icon被業主投訴收樓時單位設備和裝修惡劣如爛貨倉，突顯部分舊區重建項目因地契條款古遠和粗疏，出現銷售零監管漏洞。政府早前成立的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督導委員會，今日將開會研究新增兩招，包括將新舊地契項目劃一規管，不准在無售樓書下向買家銷售，售樓書內的圖則資料亦會統一格式。
明報記者周展鴻
另外，今日會議將研究是否新設一個部門，一手包辦審批、巡查、放蛇及執法。
現時政府對一手樓的監管，僅限於須向地政總署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的一手樓，地政總署為同意書加入附加條件，包括早前政府提出的「九招十二式」等新增限制。不過，一些舊區重建項目，由於地契條款古遠和較簡單（俗稱舊契），並無要求發展商銷售樓花時須獲地政總署批准，使發展商「無王管」。
現時舊區重建項目「無王管」
正研究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的督導委員會，今日會召開第二次大會，轄下研究物業資訊及示範單位、銷售安排方式和執行機制及罰則的三個小組，將匯報工作進度。
委員民主黨議員李永達和測量師潘永祥均表示，新的立法方案涵蓋所有一手樓銷售，包括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下的一手樓、「舊契」發展項目和現樓，規管標準應是一視同仁。測量師學會今日會召開記者會，具體提出規管舊契一手樓的建議，例如銷售時一定要有售樓書等。
採實用面積建議未有共識
李永達又指出，由現時到正式立法尚有一段真空期，但私人重建發展愈來愈多，政府應交代在未有法例下，如何處理這些舊契一手樓銷售手法的問題。他不排除會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跟進。
但據了解，一些比較有爭議的議題，如售樓時只採用實用面積或24 小時內公開最新成交紀錄等，由於未有共識，暫未能提上大會討論。
售樓書方面，據了解立法時將列明必須披露的資料及標準，標準和現時售樓書的要求差不多，但會加上計算實用面積時，牆身厚度等資料。委員劉秀成則建議所有售樓書的圖則採取同一比例，讓市民容易看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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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售樓書一手盤立法禁售 政府傾向落成3年內樓盤 新舊地契同受管
~~~~~~~~~~~~~~~~~~~~~~~~~~~~~~~~~~~~~~~~~~~~~~~~~~~~~~~~

【明報專訊】運輸及房屋局屬下的「立法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督導委員會」已達共識，將立法規管所有新契和舊契樓盤的一手樓銷售，即不准在無售樓書下賣樓；政府傾向把「一手樓」定義訂為樓盤落成後36 個月，即這段時間內單位首賣必須受規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柏志高擔任主席的督導委員會昨舉行第二次會議；運房局發言人表示：「委員普遍認同規定一手住宅物業的發展商，向準買家提供包含物業重要資訊的售樓說明書，是有效的措施，建議把規定納入擬議的法例中。」換言之，日後法例會要求所有一手樓銷售，必須有售樓書。
李永達會後表示，他於會內曾提出有關近日半山物業The Icon 這類舊契樓盤，日後立法後能否納入規管，柏志高回應指出，立法原意是規管所有樓盤的一手銷售。政府消息人士確認，規管所有一手樓的銷售，是督導委員會成立目的，故無論新舊契樓盤，日後的法例都會管。
立法恐需3年李永達籲勿購舊契樓花但李永達指出，由今日到成功立法，可能仍有三四年時間，建議政府整理妥當新契和舊契的資料，把屬於舊契的新樓盤上載到網上供市民參考。他呼籲，「因為舊契樓宇的銷售無從規管，建議市民不要買這類樓盤的樓花」。
所謂舊契樓盤，主要是指一些位於舊區的土地，其地契內沒有列明「落成前出售要得政府批准」等字眼的樓盤項目。新契則指一些新批土地上，或重建時被修改地契的樓盤，政府現時會在其地契內列明「落成前出售要得政府批准」作規管。
舊契樓盤無列明「售樓花須批准」
至於「一手樓」的定義，李永達透露，政府在督導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把樓盤銷售的規管期，定於樓盤落成後的36個月內，理由是36 個月有足夠的「阻嚇」，但出席的地產建設商會代表明顯對36個月有保留，他們重申應定義為樓盤落成後的6 個月，其他委員亦有不同意見，故要再作研究。
李永達認為，發展商要等36 個月才可避過現時的售樓規管，其財力必須相當，故有一定的阻嚇力。另一名委員劉秀成表示，因受管的是發展商，要先了解他們的理據，才能繼續商討。
消委憂發展商新樓變二手避監管
委員之一的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認為，看不到任何原因舊契可獲豁免，而一手樓花定義為新樓落成後36個月仍在出售，則要進一步研究。她擔心，日後有發展商在推出新樓時，把整幢物業售予某人或某公司，變成「二手」樓出售，以逃避監管，故必須小心研究如何杜絕這類漏洞，但強調若小業主把個別單位轉手，則沒有問題。
政府去年成立委員會討論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包括研究一手物業定義、規管事項如銷售手法、價單、示範單位及實用面積等，以及執法機制和罰則。委員會將於10月向運輸及房屋局長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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